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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6/2021_2022__E5_B7_A5_E

7_A8_8B_E9_A1_B9_E7_c41_66062.htm 随着我国工程建设领域

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以 及国际建筑业竞争的日趋激烈，

工程项目管理领域正在 进行着创新和探索，工程项目管理的

组织形式自然应该 是工程项目管理创新的重要课题之一。研

究和借鉴国际 上成熟的工程项目管理经验，发展多种工程项

目管理组 织形式对我国建设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国

际上的工程项目管理组织形式 工程项目管理是指 从事工程项

目管理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代 表业主对工程项

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 管理和服务［１］［

２］。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形式是指工程项 目管理任务的承

担方式，也就是指由谁来承担工程项目 的管理工作。工程项

目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对工程项目 管理的实施效果有着决定

性的影响。国际工程项目管理 实践中存在着四种组织形式：

业主自己进行管理；设计 方进行管理；职业建设管理方进行

管理；管理承包商进 行管理。每种组织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

和适用条件。 （1）业主自己进行管理。业主自己进行管理

是指 业主自己（当其为自然人时）或者业主自己的人员（当

其为一个组织时）对他自己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管理的 组织

形式。在业主方具有充足的工程项目管理经验、知 识和工程

项目管理人员的情况下，业主可以自己管理工 程建设项目。

房地产开发商和有些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 机构因为要不断地

进行工程建设，在工程建设中取得了 丰富的工程项目管理经

验，所以它们往往采取自己直接 管理工程项目建设的方式。 



相对于其它方式来讲，业主自己管理工程项目建设 具有两个

明显的优点：节省工程项目管理费用；最大程 度的保证业主

自己的利益。在业主具有管理能力的情况 下，这种方式应该

说是最好的工程项目管理方式。然 而由于工程项目的业主往

往不具有工程项目建设和管理 方面的知识、经验和人员，所

以这种方式在现实中不 是主要方式。 （2）设计方进行管理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 对工程项目建设的管理传统上是

由设计方（建筑师或工 程师，建筑工程的设计者是建筑师，

土木工程的设计者是工程师）承担的。由设计方承担工程项

目的管理 任务主要在于两个原因：设计方对工程项目的图纸

最熟 悉，因此可以很好的监督承包商按图施工；设计方在传 

统上在于是业主的主咨询顾问（ｌ ｅ ａ ｄ ｉ ｎ ｇ ｃｏｎｓ

ｕｌｔａｎｔ），其和业主的关系最近最融洽。在此种 方式

下，设计方的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招 标阶段协

助业主招标，包括编制招标文件、协助业主 选择承包商等工

作；在施工阶段进行质量、进度监督， 现场检查验收和工程

款的审核支付；进行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ｄｍｉ

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处理索赔事件等。 ＦＩＤＩＣ 红

皮书里的业主、工程师、承包商“三方 主体”的工程建设模

式即是这种方式，工程师既承担 工程的设计也承担工程的管

理。ＦＩＤＩＣ 的 ＩＧＲＡ１９７９Ｄ＆Ｓ 规定业主委托建

筑师（工程师）承担设计和施工监督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工作，随后出版的 ＩＧＲ

Ａ１９８０ＰＭ 的问世，表明了建筑师（工程师）的施 工监

督工作转变为工程项目管理（这两种文件并存达十 年之久，

两者的大多数条款几乎是完全一样，重要区 别在于：后者在



具体条款中引入“项目经理”的概念 取代前者的“咨询工程

师”）。 在工程建设规模较小、工程建设项目技术不太复杂 

的情况下，由设计方进行工程项目管理是可行的，但 是随着

工程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大，这种方式的局 限性也越来

越明显：首先，由于设计者的专业主要是工 程设计而不是管

理，所以它往往不具备对大型和复杂的 工程项目进行管理的

知识和能力；其次，工程的设计者 特别是建筑师往往为了设

计效果而不关心工程的造价， 他们往往缺乏控制造价的动力

和能力；再次，由于设计 和施工的分离，这种方式不利于进

行可建造性研究 （ｂｕｉｌ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最后，在这种方式下无法 把设计过程本身纳入管理，设计

的进度、质量得不到 有效的控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